
歷史建物正心園修復計畫
婦女教養所檔案閱讀

112年檔案月



78年1月起配合少年福利法之公布施行，辦
理違反該法少年之觀察輔導及教育，同年7
月起，兼辦18歲以上中、重度、極重度智能
障礙婦女收容教養業務。

84年8月起配合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之施行，辦理違反該條例少女之輔導及教育，
復於86年9月依內政部及教育部決議辦理不
幸少女多元模式中途學校業務。

111年新增日間照護中心業務

112年新增居家式托育(職場保母)業務

臺灣省立婦女教養所

臺灣省立婦女習藝教養所

臺灣省立雲林女子習藝中心

37年成立

59年遷至現址

72年更名

辦理安置少女觀察輔導教育

臺灣省立雲林教養院

辦理安置少女之輔導及教育

78年配合少年福利法

80年改制

84年配合兒少性交易防制
條例

88年改隸內政部 內政部雲林教養院

86年經內政部及教育部決
議

成立合作式中途學校

102年改隸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

本院簡介-創院歷史

收容孤苦無依婦女或遊民、乞丐、暗娼
應予強制習藝者，提供縫紉、刺繡 、美
髮等課程，以生活技能養成為目的



安置對象之特徵及人數

•住宿式服務

•接受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教養18歲以上中度、
重度、極重度智能障礙婦女

•核定安置200人，已安置197人，候缺人數102人

身心障礙

服務對象

•日間照顧服務

•本院為雲林縣長照資源特約B級單位，接受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評估照會設籍或實際居住於雲林縣
之身心失能等級第2級至第8級民眾

•核定服務20人，已服務14人

長照2.0

服務對象

•接受直轄市、縣(市)政府暨地方法院，依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第56條及少年事件處理法委託安置輔導少女

•核定安置46人，已安置36人

兒少學員

本院兼具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長照機構、兒童少年福利機構及合作式中途學校屬性

(資料截至112年8月17日止)

本院簡介-安置對象現況



最初婦女教養所的辦公處，位於
臺南市南區公園路觀音里的私立
救濟院，並借用大勇街41號的一
部分房屋作為婦女的居住處。

民國37年1月，臺灣省政府在臺南市成立「台灣省立婦女教養所」

當年10月，該所將位於公園路的
原址與衛生院進行了交換，並開
始在新的地址運營。



當時臺灣省政府將原來省
屬救濟院所收容之從事不
正當業務或受到虐待的婦
女移交到此，透過提供適
當的知識和技能，糾正她
們的不良習慣，以幫助她
們獲得更好的生活。

收容自省屬救濟院移交
的弱勢婦女



民國37年2月3日，
臺灣省政府公布施行
「臺灣省婦女教養所
組織規程」



第一條：台灣省政府為救
濟貧苦無依或老弱殘廢，
包含老弱、身心障礙、遊
民、養女、婢女、乞丐、
受虐婦女、娼妓等之婦女，
予以收容教導並傳授工藝，
特於台南設立婦女教養所。



收容辦法規定收容對象為
12歲以上之符合下列條
件之婦女：1.貧苦無依，
不能自謀生活，或自請入
所習藝者；2.盲啞及肢體
殘障廢失依失養者；3.曾
從事不正當職業應受感化
救濟者；4.因疾病或災害
無法生活自請救濟者；5.
遭收虐待應予教養救濟者；
6.年齡在60歲以上，精力
衰耗無力生活者。



台灣省婦女教養所組織編
制為所長一人、習藝組、
訓導組、總務組及衛生組。

總務組主要職掌為：印信
典守、文書撰擬、繕校收
發、管卷；工作計畫與報
告；財產物品購置、登記、
出納、保管；所民給養、
被服之調配管理、工役進
退調配督導；現金出納、
保管、記載；員工福利；
所民異動登記。

訓導組主要職掌：所民入
出所之審核；教育計畫擬
定、執行考核監督；所民
性行考察、修養指導；所
民作業外活動指導；所民
奬懲、福利；婦女職業指
導等教育事項。



習藝組負責辦理婦女習藝
業務，成立棉線編織部、
刺繡部、竹工部等教授技
藝，辦理所民在教養所習
藝期間之習藝計畫之擬定、
習藝所需器材之配置、習
藝產出之成品處理，以及
所民出所之後，扶助其自
行生產或職業介紹等有關
習藝與扶助獨立謀生事項。

衛生組主要職掌：所民入
所身體檢查；所民及員役
保健；醫療器材保管；環
境衛生改善；醫務。



收容於婦女教養所的所民
除了老弱殘廢者予以終身
留養以外，身心健全者則
透過教養兼施扶助生活，
使其恢復正常行為，如果
習藝完成，能自謀生活，
則輔導出所，並協助她們
自力謀生或擇選配偶成婚，
其中亦有不少寫信來求婚
者。



教養所內習藝種類依當時需求屢有
更迭，例如：民國39年刺繡部停辦、
增設製盒部；民國41年3月製盒部
停辦、增設紙花部及草蓆編織部；
同年12月紙花部停辦；民國42年7
月草蓆編織部停辦、增設園藝部；
42年10月增設織造部；51年增設
理髮部48。

習藝之成品可供應當時入所所民使
用，以補足機關內部的需求，不需
向外採買，例如：民國38年12月
28日，臺灣省婦女教養所呈請臺灣
省政府社會處將所民冬衣交由婦女
教養所習藝組自行縫製。



民國39年1月，社會處
回復所請准照辦，並將
辦理情形報核。



民國41年增設幼稚班，以收容所內員工及隨母入所所民
子女(於民國47年停辦)

民國45年，頒行省立婦女教養所所民習藝辦法

民國46年增設習藝工廠、就業工廠，並頒行婦女教養所
所民管理要點

民國47年幼稚班停辦。

民國47年增設貧苦婦女就業技能訓練班（民國49年停
辦），擴大招收一般失業、無謀生技能的婦女。予以技
藝訓練，輔導就業或創業，以消滅貧窮安定社會，使流
浪貧苦及孤寡無依的婦女不致流離失所，施以扶養和教
育的雙重工作。

婦女教養所是全省唯一單純招收女性，實施矯正、習藝、
安老、教養等，矯正不正當職業及保護遭受虐待的女性，
至民國54年，總收容空間可容納300人。



民國53年中央日報對婦女教養所的簡介中描述婦女教
養所的教育及生活管理目標，根據省政府制定的教育方
針，教養所灌輸所民公民常識，激發愛國思想，糾正心
理上的缺陷，發展或重建個人品格，培養家事技能和謀
生能力。

教育方法包括個別教導和集體講習。根據所民的年齡、
體力和興趣，勸導或強制她們參加各種技藝訓練，例如：
縫紉、棉線編織、刺繡、洗染、織造、毛線編織、理髮
等。

設立習藝獎金，以提高興趣。對於參加技藝作業的所民，
根據她們完成的產品數量，每月發放生產津貼。此外，
從生產所得的純益中提撥20%作為全體所民的福利金。



教養所提供所民膳食和日常用品，包括棉被、蚊帳、床
單、冬夏服裝、衛生衣物、內衣、膠鞋、毛巾、牙刷、
肥皂、草紙等等，根據實際需要定期發放。

在衛生保健方面，定期進行健康檢查並施打預防針，輕
度疾病在教養所的衛生組進行檢查和治療，重症則轉送
至醫院。

到民國54年，治療人次已超過11,1000次。



在生活管理方面，婦女教養所實行了一系列措施。所民進入教養
所後，以所內為家庭，每6人為一個戶，3至4戶組成一個鄰，數
個鄰合成一個里。導師們輔導並選舉戶長、鄰長和里長，以推動
公民自治和民權訓練。生活管理的目標是讓所民培養自治觀念和
習慣。教養所舉辦晨會和升旗儀式，組織勞動服務，講授公民常
識。除此之外，教養所還舉辦各種康樂活動，如球類運動、電影
放映、旅行和晚會，以提供所民們的娛樂和休閒。同時，也舉行
生活檢討會，讓所民們反思自己的生活狀況和行為。

透過這些生活管理措施培養所民們的自治觀念、良好的生活習慣
和社會技能。讓他們在這個環境中學習公民的義務與權益，並且
重建自己的人格。同時，透過技藝訓練和生產津貼的激勵，鼓勵
所民們發展自己的專業技能，提升興趣和自信心。這些生活管理
措施不僅為婦女教養所的所民們提供了基本生活需求，也致力於
提供教育、培養技能和塑造個人品格。這樣的管理方式旨在幫助
這些婦女走出不良環境，重新獲得尊嚴，並為他們的未來做好準
備。



至民國53年，婦女教養所的收容人次超過
2,800人。其中，有2,190人參加了技藝訓
練，649人在學成後成功就業。這些訓練所
帶來的生產所得盈餘達到17,637.43元。

另外，已經完成教養目標並達到可以融入社
會的人數超過2,500人。這些人不再需要救
濟，他們已經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有些
人結婚成家，有些人找到了工作。

這些數字顯示了婦女教養所在這幾年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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